
医用空气消毒净化设备
  一、招标项目名称及预算
  项目名称：医用空气消毒净化设备

  采购预算：14万元

  二、招标项目简要说明
  1、本次招标的标的是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申请购置的医用空气消毒净化设备项目。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参数。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并提供下列材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财务状况报告（成立不满一年不需要提供）；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二）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的特定条件：

  1、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本次采购不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四、招标项目信息
  公告期限：2019年11月29日起至2019年12月10日。
  报名时间：2019年12月9日下午5：30之前。
  五、开标有关信息
  开标时间：2019年12月10日15:00时整 

  开标地点：盐城市开放大道北路122号（盐城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七楼会议室）

  六、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采购单位联系人：戴爱华　肖林        
咨询电话： 0515-68668920　　0515-89819017
  七、投标文件制作份数要求
  正本份数：1份        副本份数：2份

  
技术参数

一、设备清单：

吸顶式等离子体消毒净化系统四套

吸顶式新风净化系统四套
二、技术参数和采购要求：投标人所投产品必须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投标时提供其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复印件。质保期内每年现场维护2次，含所有的耗材。

1、吸顶式等离子体消毒净化系统

（1）消毒净化因子：等离子体。（提供检测报告证明）

（2）适用体积：不小于160 m³。（提供检测报告证明）

（3）采用层流洁净室工作原理，将主机与进风口、出风口分离式设计，主机可远离进、出风口安装，维护保养时不影响消毒房间的正常使用。

（4）可保证消毒空气形成大循环，避免形成房间内消毒死角。

（5）智能程控操作系统，超大屏幕显示屏，可安装在房间最适宜的部位，既便于操作也便于清晰观察机器实时运行状态。控制系统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机器运行方式、时段，分别实现等离子体动态消毒或臭氧终末消毒等各项功能，智能开、关机。操作系统的操作可以使用红外线遥控器实现。
（6）对不小于160 m³的房间空气做消毒机现场试验，开机运行60分钟，对自然菌杀灭率＞92%，试验结果空气中菌落数＜100cfu/m³。
（7）臭氧残留量＜0.02mg/m³。（提供检测报告证明）

（8）人机共存：可在有人条件下对房间进行动态消毒、净化，对环境无二次污染；

（9）终末消毒功能：可释放100mg/m³以上的高浓度臭氧，在无人环境下对墙壁、物体表面进行高效消毒，实现终末消毒功能。
（10）负离子发生量：6*106个/ cm³。
（11）额定电压：２２０Ｖ±10%,50Hz，能耗＜200W。

（12）消防安全：本装置满足消防验收要求，主要部件均为金属材料，辅助部件亦为阻燃材料，不会出现消防隐患，安全可靠。

（13）故障报警：机器故障自动报警提示。
注：上述1、2项须提供中科院等离子体研究所或经CMA或cnas认证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证明其参数响应，否则视为无效投标；3、4、5项，投标人须提供生产厂家的产品宣传彩页证明投标产品满足本参数要求，此彩页应为纸质印刷版本，彩色打印、复印件无效；6、7项提供经CMA或cnas认证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证明其参数响应，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2、吸顶式新风净化系统
（1）电源：220V ，50HZ

（2）功率：＜100W

（3）循环风量：1000--2000m³/h

（4）使用寿命：＞10年

（5）噪音：＜60分贝

（6）P2.5去除率：＞90%

（7）P10去除率：＞95%

（8）智能操控：可以任意设定每天三个开关机时段，自动运行设备
三、商务条款
1.售后服务要求：

1）自物品安装验收合格（以双方在验收告报签订日期为准），物品的免费质保期为8年。免费质保期内，除人为损坏和不可抗拒因素外，供应方对物品进行免费维修或更换。

2）质保期内，供应商负责对其提供的物品进行免费维修或更换。

3）供应商在接到采购单位维修函电后，必须在2小时内对采购单位所提出的维修要求作出响应，24小时内到达维修现场，并在最短时间内修复完毕，否则由于故障造成的全部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4）供应商必须提出免费质保期内的维修、维护内容及服务方式、范围（产品、技术、部件）。

2.培训要求：进行现场培训，操作注意事项重点培训，达到使用人员全部会熟练操作。

3．交货期、交货方式及交货地点：

在合同生效后，30天内供货及安装调试结束。遇不可抗力原因需迟延交货的，经采购方同意后可适当延期。原厂包装免费送至采购方指定地点。

4.货款支付：

供方按合同内容合格地履行供货义务后，凭验收报告、销售发票到采购单位办理货款结算手续。合同签订生效后，供方所有货物交货安装调试完成，经验收合格，并出具书面交货、验收报告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总价的90%，验收合格之日起货物正常使用12个月无质量问题，并出具验收报告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货物的余款。
